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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工智能权利及行为责任的问题的确定必须先明确其是否具

有法律人格地位，这是人工智能技术演进中应予解决的难题。人工智能的发展

可以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以及超人工智能三个阶段，不同的人工智

能的法律地位也稍有不同。现有关于法律人格问题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学

说，如果认定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人格享有法律主体地位，将会对目前的法律体

系产生冲突；应当否定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只能作为权利的客体，弱人工智

能体现物的属性，强人工智能与超人工智能应当认定为人工类人格，属于特殊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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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工智能成了革命的主力军，随着科技的发

展和社会的进步被广泛使用，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程度地便利并提高了社会

生产力，标志着新时代——智能时代的到来。AlphaGo 战胜世界职业围棋冠军、

沙特授予索菲娅机器人公民身份、VR 技术的广泛使用、无人驾驶汽车等新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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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占据各大媒体头条，成为舆论的热点。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问题也

随之而来。本身法律上对人工智能还没有明确定义，不少法学学者又提出“人

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人格地位”的疑问，法律人格的地位关系影响其是否能享

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问题，即是否能成为法律主体或客体的问题。国务院于

2017 年颁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要求，“明确人工智能法律主体以

及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等”。下文将国内外代表性观点进行梳理，在借鉴的

基础上对其中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二、人工智能的概述

1955 年首次提出“人工智能”一词，至今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与网络

社会时代、大数据时代共同构成了新的社会时代 a。早期人工智能技术只能根据

预先写好的算法和代码进行任务或做出相应的反馈，但产生的结果往往都是预

先设置能够预测的，所以当时人工智能的机器只能被称为机器，表现出物的属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飞跃，人工智能的不断改革使得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不

可忽略。以色列刑法学家 Gabrielb、计算机科学家 Stuart 和 Peterc、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的温斯顿教授、钟义信教授 d 等纷纷对人工智能作出定义，虽然定义不尽

相同，但都承认人工智能在运行计算表现结果时体现出一定的自主性。

因此，根据人工智能的不同阶段，一般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

人工智能三种类别。

弱人工智能是指只能通过代码的设置以及背后的逻辑进行运算，但并不具

有自主的意识。这类人工智能可以在某一单一领域内为人类执行任务，如前文

a　何哲．通向人工智能时代——兼论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方向及对中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借鉴［J］．

电子政务，2016（12）：2-10．

b　Gabriel H．The criminal liabil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tities-from science fiction to legal social 

control［J］．Akr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Journal，2010：171-175．Gabriel认为，能够借助计算机或其他设

备（集成在家用设备、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等中的住宅管理系统）来模拟人的思维方式的软件系统。

c　Stuart J R，Peter 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M］．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Education，2019：4-5．其区分了人工智能概念的两个主要方向：一是与思考过程和动机有关的

认知体系；二是与行为有关的行动系统。

d　钟义信．人工智能：概念·方法·机遇［J］．科学通报，2017（62）：2473-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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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的 AlphaGo，还有 1997 年就已打败国际象棋冠军的深蓝计算机，都是通过

人类预设的算法以及内部存储的上千上万的围棋比赛过程，能够稳定的下出每

一步棋甚至赢得世界冠军，但不得不说其成功归于纯粹的计算能力而不是对围

棋的造诣多高、理解多深。我们承认这种人工智能的超快计算能力的同时，也

不得不承认这同时也是其现实的局限所在，如搜索引擎等充斥我们生活的周围，

虽然这些体现出来的观察和计算数据的能力不容小觑，但始终不同于自然人本

身的自我思考和学习产生的结果，这是无法摆脱人类、无法脱离人类预先设定

的算法和程序，因此这种智能只能成为人类的辅助工具。这也是“工具论”的

重要观点，人工智能只是机械的延伸。

强人工智能是指一种较于基础的人工智能而更加接近于人的一种人工智能，

这种不单单是人类的工具，因其具有人类似的思考能力以及心理能力，可以将

其认定为一种与人类智慧同等的机器，能够进行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甚至可以

快速学习以及汲取经验得出心得，能够代表人类认知的水平。强人工智能起源

于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其曾希望能制造一台可以分辨对方是否为机器人

的人工智能机器。目前强人工智能的发展还需要走很长的距离，这是一种对未

来科技的挑战。

超人工智能的发展标志着人工智能研究的顶峰，可以将其定义为在所有的

领域中除了复制人类的多面智能，甚至要超越人类认知表现。换言之，超人工

智能甚至可以代替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主导生命形式，因此这种人工智能的潜力

虽然十分具有吸引力，但也有可能给人类的存在带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三、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争议

（一）人工智能法律人格问题的学说纷争

1. 肯定说

肯定说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体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的属性，在未来人

工智能在情感、思考、创造、独立处理事物等方面都具有发展的潜力，具有一

定程度的自主性，已经超越机械延伸的状态。2015 年德国大众汽车厂机器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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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案 a、2018 无人驾驶汽车致人死亡案 b等都表明了在服务的同时也可能对人类

造成侵害，但此时较之科技的创新性，法律发展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如果基于

其自主性以及独立的社会性承认人工智能主体人格，让其承担法律上的后果才

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还能为以后的强人工智能参与活动或其他做好准备。

肯定说认为人之所以可以具有法律人格，其核心在于人的自主意识，在明

确了权利主体的本质后，通过类比推理的法律方法，认定人工智能如果能具有

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可以成为权利主体，具有法律人格。目前一般包括拟制人格、

有限人格，以及电子人格三种说法。

拟制人格说认为可以通过拟制人格的方式将人工智能拟制成为法律的权利

主体，一般来说法律人格是本身自然人的人格以及拟制人格两种体现方式，现

有学者提出可以参照公司法人的拟制人格的规定，由于其本身非物非人的特性，

从法律上拟制了一个新的主体，虽然其不能体现出类似于自然人的人性，但从

法律上可以成为一个独特的主体享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这种人格可以使其享有

法律主体地位，从而能够行使一定的权利或承担义务。有限人格说认为人工智

能的本质仍不同于自然人体现物的属性，但由于其特殊的自主性，应当承认其

可以成为法律的主体具有法律人格，但由于其承担权利义务等各方面均具有有

限性，因此应当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即认定其仅享有有限法律人格。电子人

格说不同于前面所提及的传统认知，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认为应当给人

工智能以“电子人”的身份，赋予其在特定领域的权利义务。《欧盟机器人民

事法律规则》中提及为机器人创设一个特殊的法律地位为其申请电子人格存在

可能性。该学说是对现行权利主体的扩大解释，仍需慎重考虑。

a　百度百科：《金融时报》报道称，德国大众汽车制造厂中一个机器人杀死了一名人类工作人

员。当时这名21岁的工人正在安装和调制机器人，后者突然“出手”击中工人的胸部，并将其碾压在金

属板上。这名工人当场死亡，2022年8月1日访问，网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6%C2%B729%E5%B

E%B7%E5%9B%BD%E6%9C%BA%E5%99%A8%E4%BA%BA%E6%9D%80%E4%BA%BA%E6%A1%88/17

979486?fr=aladdin．

b　百度百科：当地时间2018年3月18日晚上10点左右，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名女子被优步自动驾驶汽车

撞伤，行人在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2022年8月1日访问，网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3%C2%B718%E7

%BE%8E%E5%9B%BD%E8%87%AA%E5%8A%A8%E9%A9%BE%E9%A9%B6%E8%BD%A6%E8%BE%86%E

8%87%B4%E4%BA%BA%E6%AD%BB%E4%BA%A1%E4%BA%8B%E6%95%85/22442332?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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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人工智能不能成为法律的主体具有法律人格，彭诚信教授与冯

喆教授为代表均认为人工智能属于客体范畴。该学说的核心在于否定人工智能

的自主性等于人的自主意识，即没有自然人的核心属性，属于客体的范畴，只

能认定其是人类创造发明的产物，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客体，是一种具有特殊性

的客体。首先人工智能是人类发明创造的高智能创新的工具，不能因为其可能

具备自主性的特殊而将其等同于具有自主意识的自然人，而将其认定为具有同

等的法律地位，其次也区别于通过法律拟制给予主体地位，表现出独立意志以

集合体形式体现出来的法人，因而尚不足以取得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让众多

学者为人工智能法律人格据理力争的关键就是其高智能性，是人类独立意识类

似的一种表现，但是这种智能又不能等同于人的独立意识，并且缺少伦理道德

的思考。有学者提出动物说，认为人工智能类似于动物的类人性，故可以将两

者法律定位类比。也有学者提出特殊物说，认为在二分法的法律体系下，如果

不能将其认定为主体时自然而然应当划分到客体序列，因其不同于普通物的特

殊性，可以将其认定为特殊物。凯尔森指出法律主体是权利义务的持有者，是

权利能力的承载者。主客体二元划分体系是目前所有法律关系的基石，既然上

文已经讨论人工智能不能成为法律主体，其当然被划分为客体，表现为物的属

性。杨立新教授曾提出三种物的分类，他认为可以将人工智能归为特殊物——

因其具有特殊性，一种类人性体现的自主性。如果将智能机器人的民法地位认

定属于人工类人格，使用这种新的概念并不等同于认为人工智能具有人格，而

是通过人工制造赋予智能机器人一个法律的地位——一种类似于自然人的自然

人民事法律地位，但这种设定不与传统的法律二分法体系相冲突，将人工智能

仍视为权利客体，属于物的范畴 a。

（二）人工智能自主性与法律人格

法律人格是法律主体的基础，一般包括自然人主体与法律拟制主体两种。

a　杨立新．人工类人格：智能机器人的民法地位——兼论智能机器人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J］．

求是学刊，2018（4）：8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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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教授提出，法律人格的授予是主体间相互尊重彼此权利并对侵害权力行

为加以法律控制的一种手段，其与权利授予以及责任承担或义务履行密不可

分 a。《民法典》中构建了人格权利保护体系，体现了法律人格作为人与民法的

连接点，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最早的氏族社会中，人格根据血统地位所区分；

罗马法上的人格最开始并不承认妇女、黑人等人格，直到 1804 年《法国民法典》

的出现，才改变了人格的范围，扩大涵盖所有的自然人；《汉谟拉比法典》中

并未将所有的自然人视为同等地位，法典中将古巴比伦人划分为自由民与奴隶

两种身份地位；随后《德国民法典》的出现体现了法律的进步，其中在之前的

法律体系中进一步规定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概念，超越了古代自然法思想，

使得法律体系得到完善，同时又在法律人格的伦理哲学基础上，使得法律人格

制度发展逐渐接近现代的制度。法律人格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修改完善的

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在不平等中逐渐走向“平等”“自由”，最终走向“实质

平等”。显而易见，无论法律人格如何扩展，法律人格的核心就是人类中心。

上文已经提及人工智能可以分为三类，目前人类仍停留在弱人工智能时代，

人工智能的产品作为人类的辅助工具尚不足以赋予法律人格，但随着社会的发

展进入强智能时代，人工智如果能够在拥有超强的计算等能力外，还能够通过

感知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形成的自主意识，那么这种人工智能便具备了设计

师们所翘首以待的自主性的潜在可能，也因此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法

律人格的重要基础。例如，无人驾驶汽车除了要求汽车能在道路上行使规避正

常风险，还应当可以在不可预知的环境中创建规则，做出自己的决策。

然而，本文认为人工智能的最大特性或特殊之处就是其“自主性”，但终究

与法律人格不可通约。首先，自主性强调行为不受外来力量的控制，而法律人格

是人类中心学说的核心，其强调民法是属于人法的理念，其核心在于保护人民的

权益，因此自主性并非能够决定法律人格是否可以赋予的关键要素，其体现的本

质属性不符合人类中心学说。其次，自主性不等于自主意识。人工智能的发展只

是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算法得出的数据极其复杂的结果，和人类自主意识还是

不同，例如缺少了伦理道德。对于法律主体而言，除了自主意识作为基本要素还

a　王利明．人工智能时代对民法学的新挑战［J］．东方法学，20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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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应当包含意志和理性，且后者尤为重要。机器的判断即便再高智能化也只是逻

辑运算的结果，或许可以变得拟人化表现近人性，但最终还是和意志存在诸多区别，

而理性不同于智能决策。最后，法律人格的范围虽然在扩张但其核心在于人格

二字，法律人格的设立保障了自然人的交易公平、自由，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核心

是为人类服务，成为人类的工具。如此而看，人工智能就算产生自主性也不能和

人类之间产生平等地位，也因此不能成为法律主体。

（三）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可能带来社会风险

首先，肯定说的制度价值仅在责任承担，但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人格问

题的关键在于是考虑权利的行使还是义务的承担：2017 年 Facebook 人工智能研

究所的两个机器人试图创造出新的语言对话；微软机器人“小冰”创作多篇诗

集著作权归属于谁；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甚至造成伤亡那么此时谁是责

任主体；索菲娅的公民身份又应当设定怎样的具体公民细则。如果真的赋予人

工智能法律人格，也无法想象人工智能将如何享受自己的权利。人工智能引起

的诸多法律问题并不是设定法律人格就能解决的，如果没有完善机制的建立，

人工智能无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只会引起更多法律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那

么在是否赋予法律人格的选择上我们应当更加慎重谨慎。以无人驾驶自动汽车

纠纷为例，如果无人驾驶自动汽车享有法律人格，承担责任则需要有保险或者

独立财产作为支撑，那就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损害赔偿机制仍无法脱离产品生产

者、制造者等，那么这个法律人格变得毫无意义，其背后真正承担的主体仍是人。

其次，如果将无人驾驶汽车认定为可以自行处分财产或交易，授予法律人格，

那么人工智能将会对现在的法律制度产生严重冲击，给交易带来巨大风险，也

可能沦为自然人转移责任、逃避法律制裁的工具。最重要的是人工智能主体的

构建将导致无法发挥法律的作用，人工智能并不能真正地理解法律规则，法律

无法对人工智能的行为进行警告、引导和施加强制，对人工智能施加惩罚是毫

无意义的，并且承认人工智能主体地位，意味着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分离，使得

法律的权益效果无法实现平衡。总之，作出赋予人工智能人格的决定并不困难，

但困难的是其法律机制是否能够配合一起突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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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工智能时代的理性应对

坚持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解决人工智能的法律承担问题。

债权领域内，人工智能一般会造成侵权的情形。弱人工智能由于其体现的

是人类工具的属物性，可以直接将其认定为法律客体并类推适用相关的法律，

如《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体系中的产品责任。然而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由

于其特定的自主性，可以脱离自然人的控制自行决定和执行的行为导致因果关

系中断而难以确认承担责任方。可以采用杨立新教授的观点，将其概括为人工

类人格，也就意味着这不是自然形成的人格也不等同于法律拟制的人格。只是

由于其享有的类似于人的智慧和特性，承认这种人工培育出的自我意识和智慧，

给予类人的人格，但其与自然人的人格并没有对等性，自然人可以享有权利承

担义务，但人工智能却没有民事权利能力，仍属于物的范畴。因此，对于这类

人工智能的民事责任应当也属于侵权责任编中的产品责任，机器人如果由于其

系统障碍侵害他人权利而受到刑法制裁或者承担一定的责任并不合理，只有将

其认定为产品需要承担产品责任才能发挥法律的真正效力。

当人工智能产品存在缺陷，引入产品责任进入判断，除了传统的责任主体

还应当包括开发设计者，产品责任的防范应当满足于救济损害以及风险的防范

两部分，事前事后的双重保险才能将事故的可能性以及造成的损害程度降到最

低。具体而言，如果是人工智能产品本身存在缺陷，根据《民法典》规定设计者、

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如果未将开发设计者列入担责名单时，可

能会由于责任的减少而无法起到威慑作用。目前如果对产品责任进行认定的话，

应当采用无过错责任。

物权领域内，人工智能体现物的属性，以物的形态产生法律关系，应当严

格按照《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进行法律规制，这里不就详细赘述了。

五、总结

虽然当前法律体系能解决人工智能造成的大部分问题，但随着技术的发展

和提高，应当提前做好未来人工智能更加类人性时的法律规制，应当在人工智

能发展的前期进行有效引导，国务院颁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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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社会治理模式的一个信号。等发展到后期时可以适当地对于现行法律进行修

正和补充使其更合乎社会需要，将产生的问题更全面地包含其中。无论未来的

立法对于人工智能的定位为何，但始终要记住人才是法律的主体，人类社会的

整体进步和安全才是法律不断变革、创新为人类带来福祉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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